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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6_95_B4_E4_c46_546977.htm 一、什么是企业整体

资产置换 企业整体资产置换是指，一家企业以其经营活动的

全部或其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与另一家企业的经营活动的全

部或其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进行整体交换，资产置换双方企

业都不解散。国税发[2000]118号文件规定企业整体资产置换

原则上应在交易发生时，将其分解为按公允价值销售全部资

产和按公允价值购买另一方全部资产的经济业务进行所得税

处理，并按规定计算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 二、整体资

产置换企业的会计处理 企业整体资产置换实际上是指多种非

货币性资产的置换。因此，在按公允价值销售全部资产和按

公允价值购买另一方全部资产时，应针对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存货分别考虑。 会计上对换出的整体资产不确认销售实

现，只有涉及补价时，收到补价的一方由于资产交易过程中

部分资产价值的盈利过程已经完成，因此要确认已实现部分

的利润，在确定实现部分利润时，按照换出资产帐面价值中

相当于补价占换出资产公允价值的比例来确定。 三、企业资

产置换的税务处理 如果整体资产置换交易中，作为资产置换

交易补价（双方全部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的货币性资产占

换入总资产公允价值不高于25％的，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

资产置换双方企业均不确认资产转让的所得或损失。不在同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企业之间进行的整体资产置换，

须报国家税务总局审核确认。 按照以上规定进行所得税处理

的企业整体资产置换交易，交易双方换入资产的成本应以换



出资产原账面净值为基础确定。具体方法是按换入各项资产

的公允价值占换入全部资产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对换出资

产的原账面净值总额进行分配，据以确定各项换入资产的成

本。企业整体资产置换交易中支付补价的一方，应以换出资

产原账面净值与支付的补价之和为基础，确定换入资产的成

本。企业整体资产置换交易中收到补价的一方，应以换出资

产的账面净值扣除补价，作为换入资产成本确定的基础。 国

税发[2000]118号文件同时规定，如果在整体资产置换交易中

，作为资产置换交易补价（双方全部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

的货币性资产占换入总资产公允价值的比例不高于25％的，

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资产置换双方企业均不确认资产转让

所得或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双方换入资产的成本应以

换出资产的原账面价净值为基础确定。这与非货币性交易准

则是一致的。对于补价超过25％的情况，属于货币性交易，

会计实务中是需要作收入处理的，这一点又与国税

发[2000]118号文件要求的“按公允价值销售全部资产进行税

务处理”的规定相同。因此，对于整体资产置换业务，会计

上应按非货币性交易准则处理，税收上对双方均不再作纳税

调整。对于不涉及补价的整体资产置换业务，实质上也属于

“补价低于25％”的情况，如果获得税务机关批准，双方均

不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涉及补价

并且补价低于25％的情形，由于资产置换双方企业均不确认

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对于收到补价的一方，其在会计核算

时，按照非货币性交易准则的要求确认的非货币交易收益是

否并入所得总额征税，目前税法尚未明确。按照习惯的做法

，如果税收未作特别规定，其所得额的确定视同与会计制度



规定的核算方法一致，不作纳税调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